和发改投审〔2026〕19号

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广东南方丘陵山地带东
江中上游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项目和平县下车镇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和平县自然资源局：

　　报来《广东南方丘陵山地带东江中上游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和平县下车镇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编码为：2602-441624-04-01-571674

　　一、为保障东江水体生态安全，有力改善区域生态景观和人居环境，同意实施广东南方丘陵山地带东江中上游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和平县下车镇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二、建设地点：河源市和平县下车镇

　　三、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总修复面积为44.11公顷，规模为大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挖一般土方88057.38立方米，平整回填土方88057.38立方米、稀土矿林地或草地土壤重构140398.65平方米、非稀土矿林地或草地土壤重构113558.54平方米、条播植草22643.83平方米、撒播灌草种子、覆盖秸秆271805.09平方米、种植乔木36687.00株、植生毯绿化227.95平方米、柔性坝1933.46立方米、排水沟5568.97米、排水渠272.40米 、沉砂池58座、警示牌76块、沉降、位移监测1点、植被监测33点、土壤监测26点等。

　　四、建设资金及来源：项目总投资1782.3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1470.3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27.13万元、预备费84.87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除你单位申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五、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落实工程建设条件，使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

        六、请按照批复的估算投资金额进行限额设计，完成初步设计概算后报我局审核。

　　附件：广东南方丘陵山地带东江中上游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和平县下车镇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2月10日



附件：

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广东南方丘陵山地带东江中上游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和平县下车镇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项目代码：2602-441624-04-01-57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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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意见：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等规定核准。
2、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投标监管网（www.gdzbtb.gov.cn）或广东省政府采购网（www.gdgpo.gov.cn）发布有关招投标信息。

	核准部门盖章

2026年 2月10日


注：核准部门在空格注明“核准”或者“不予核准”。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发改局、县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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